
李仁豪 律師／建築師／鑑定人



學歷
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碩士
 國立臺灣大學 商學碩士
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碩士
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學士

現職及重要經歷
 品仁法律事務所 主持律師
 品仁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建築師／鑑定人
 考選部典試人力資料庫建築類 學者專家專長審查委員
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
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助理教授級兼任專家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業界協同教學專家
 桃園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第四屆法律委員
 臺北律師公會工程法委員會 第三十屆委員
 中華民國營建管理協會 工程爭議鑑定專家
 臺灣營建研究院 工程爭議鑑定委員

李仁豪



 建築師相關刑事判決書架構及用語之研析

 建築師相關刑事判決書勝敗及法官心證之研析

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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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09年度偵續一字第1號
 被 告 陳光泉
 選任辯護人 楊正評律師
 被 告 ○○○
 陳俊魁…
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 犯罪事實

 一、…
 二、案經苗栗縣政府衛生局委由饒斯棋律師告訴偵辦。

 證據並所犯法條
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 二、核被告陳光泉、○○○、陳俊魁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93條之違背建築術成規致生公共危險罪嫌及修正前刑法

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再被告3人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告3人係以
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論以詐欺取財罪。至被告3人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8 月 24 日

檢察官 黃嘉生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淑芳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93條
承攬工程人或監工人於營造或拆卸建築物時，違背建築術成規，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3 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 9 萬元以下罰金。

刑事起訴書架構及用語之研析(案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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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易字第309號
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 被 告 陳光泉
 選任辯護人 楊正評律師
 被 告 ○○○
 選任辯護人 李仁豪律師
 被 告 陳俊魁
 選任辯護人 易帥君律師
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續一字第1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 陳光泉、○○○、陳俊魁均無罪。
 理 由

 一、公訴意旨略以：…因認被告3人均涉犯刑法第193條之違背建築術成規致生公共危險罪嫌及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
 二、…
 三、…
 四、…
 五、經查：…
 六、綜上所述，本案積極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3人有公訴意旨所認之犯行，不能僅以本案建築物有公訴意旨所指之本案7項未依設計圖

說施作瑕疵，於104年8月8日、9月29日該建築物因颱風來襲，導致該建築物外牆剝落、內外牆與主結構剝離、頂樓屋頂破損、鋼構鏽蝕
等情形，及所使用之鋼材非為圖說設計之SN400B鋼材、請領工程款時所載數量與鑑定數量不符，即推論被告3人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揆
諸前開法律規定及判決意旨，應為被告3人無罪之諭知。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 本案經檢察官黃嘉生提起公訴，檢察官楊岳都到庭執行職務。
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22 日
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羅貞元
 法 官 郭世顏
 法 官 紀雅惠
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檢察官得上訴，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均應附繕

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
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22 日
 書記官 陳信全

刑事1審判決書架構及用語之研析(案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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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408號
 上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 被 告 陳光泉
 選任辯護人 林宗憲律師
 被 告 ○○○
 選任辯護人 李仁豪律師
 被 告 陳俊魁
 選任辯護人 易帥君律師
 賴嘉斌律師
 鄭思婕律師
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0年度易字第309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續一字第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 上訴駁回。
 理 由

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諭知被告陳光泉、○○○、陳俊魁均無罪，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
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 三、惟查：…
 四、綜上所述，本案檢察官所舉證據及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陳光泉等3人有罪之心證，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陳光泉

等3人之證據法則，應認不能證明被告陳光泉等3人犯罪，依法應為其等無罪之諭知。原判決以被告陳光泉等3人犯罪不能證明，而為其等
無罪之諭知，經核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相同之證據而為不同之事實爭執，及不影響判決結果之事證，再漫事爭執，難謂有
據，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 本案經檢察官檢察官黃嘉生提起公訴，檢察官楊岳都提起上訴，檢察官陳立偉、郭棋湧到庭執行職務。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2 日
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陳 宏 卿
 法 官 林 美 玲
 法 官 楊 文 廣
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不得上訴。
 書記官 翁 淑 婷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2 日
 附件：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易字第309號

刑事2審判決書架構及用語之研析(案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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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台上字第1283號
 上 訴 人 張○○（原名張○○）
 選任辯護人 黃厚誠 律師
 伍安泰 律師
 上 訴 人 鄭○○
 選任辯護人 杜英達 律師
 謝啟明 律師
 上 訴 人 洪仙汗
 選任辯護人 李仁豪 律師
 上 訴 人 鄭東旭
 選任辯護人 林石猛 律師
 黃綺雯 律師
 上列上訴人等因業務過失致人於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06年7月28日第二審判決（105年度矚上訴字第1153號，起訴案

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2800、5404至5411、5639至5644、5708至571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 主文
 上訴駁回。
 理由

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
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
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仍屬二事。

 …
 十二、上訴人等其餘上訴意旨，或係對原審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依憑己見任意指為違法，並重為事實之爭執，否認

犯罪，或就同一證據資料為相異之評價，或就不影響於判決本旨之枝節事項，再事爭辯，皆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應認其等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
併予駁回。至上訴人等所犯刑法第284條第2項前段之業務過失傷害罪、同條第2項後段之業務過失重傷罪部分，第一、二審皆為有罪判決，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
1款所列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前揭想像競合業務上過失致死之重罪部分，其上訴既不合法，則業務過失傷害、重傷害之輕罪部分，自亦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之法理，併為
實體上審判，亦應從程序上予以駁回。

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2     月 21    日
 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
 審判長法官 花 滿 堂
 法官 徐 昌 錦
 法官 蔡 國 在
 法官 陳 世 雄
 法官 林 恆 吉
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 記 官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3     月 6    日

刑事3審判決書架構及用語之研析(案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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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確定判決衍生行政處分(案例2-2)

建築師法第4條

有下列情形之⼀者，不得充
任建築師；已充任建築師者，
由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
其建築師證書：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
未撤銷。
二、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
況違常，經中央主管機關委
請二位以上相關專科醫師諮
詢，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不能執行業務。
三、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四、因業務上有關之犯罪行
為，受⼀年有期徒刑以上刑
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
宣告。
五、受廢止開業證書之懲戒
處分。

前項第⼀款⾄第三款原因消
滅後，仍得依本法之規定，
請領建築師證書。

30



建築師涉嫌用印不實工程進度案(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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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涉嫌用印不實工程進度案(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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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
 許○○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7月。

又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又共同犯行使業務
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7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9月。

 夏○○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8月。
又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3月。又共同犯行使業務
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8月。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

 彭○○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8月。
又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3月。又共同犯行使業務
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8月。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
 許○○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3年4月。

又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8月。又犯三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8月。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8月。

 夏○○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3年6月。
又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又犯三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

 彭○○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3年6月。
又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又犯三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

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787號刑事判決
 原判決關於許○○、夏○○、彭○○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

建築師涉嫌用印不實工程進度案(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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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3號刑事判決
 原判決關於許○○、夏○○、彭○○部分均撤銷。
 許○○、夏○○、彭○○均無罪。

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號刑事判決
 原判決關於諭知許○○、夏○○、彭○○被訴如起訴書犯罪事實

欄四（不含第一審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及犯罪事實欄五無
罪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3號刑事判決
 原判決關於許○○、夏○○、彭○○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 許○○所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即事實欄

四部分）所處之刑、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即事實欄五
部分）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8月。

 夏○○所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即事實欄
四部分）所處之刑、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即事實欄五
部分）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9月。

 彭○○所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即事實欄
四部分）所處之刑、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即事實欄五
部分）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9月。

建築師涉嫌用印不實工程進度案(案例3)

34



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787號刑事判決理由
 許○○等3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非無理由，而上述違背法令，涉及許○○

等3人訴訟防禦權及程序正義之保障，且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
應認該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 本件於原審，許○○等3人共同選任周元培律師、徐克銘律師、雷兆衡律師為辯護人，

各有委任狀附卷可憑（見原審卷㈠第101、447至459頁），於審判期日自應由周元培
律師、徐克銘律師、雷兆衡律師為許○○等3人共同辯護，以維渠等權益。卷查，周
元培律師於民國109年6月24日具刑事聲請改期狀略稱：因所定審理期日（109年7月
14日上午9時45分）已有另案（原審法院109年度選上訴字第3號）排定於澎湖開庭，
請改訂開庭時間，俾到庭執行職務等情，並提出原審法院另案於同（14）日上午審
理（收受日期同年4月13日）之刑事庭通知書為證，受命法官旋於該聲請改期狀上批
示：「請通知周律師：本件被告及辯護人眾多，且有被告仍在羈押中，依法令有密
集進行之必要，如欲選擇全部辯護人皆能到庭之期日審理，恐延誤審理之進行並損
及被告之權益，又本件被告許銘陽等3人委請之3名辯護人，另2名辯護人已向本院表
示能如期到庭，是本件審理庭期歉難更改。」並於109年7月1日送達上開審理期日之
開庭通知書予周元培律師（同上卷㈣第47頁、第51至53、181頁）。準此，周元培律
師另受委任其他案件之開庭通知，早於原審定期之前，其以與須赴外島之審理期日
衝庭為由，聲請改定審理期日，似難謂無正當理由，且縱因同案被告（陳慶男）在
押而有密集審理必要，但原審就同案被告郭一昌部分另定有審理期日（109年7月21
日，同上卷第49頁），則對許○○等3人是否無改期之可能，亦非全無斟酌餘地，又
卷內似未見有原審覆知周元培律師無法改期之文書，且未徵詢許○○等3人是否同意，
仍如期於109年7月14日在周元培律師未到庭下進行審理，該審理期日雖經徐克銘律
師、雷兆衡律師為許○○等3人辯護，但依上開委任狀所載，徐克銘律師、雷兆衡律
師與周元培律師之營業所、電話有別，渠等亦未曾共同出具書狀，難認可完全取代
或兼及周元培律師之辯護，原審遽行終結本案，自不足以維護訴訟上之程序正義，
影響許○○等3人充分行使其防禦權，亦不符上開多數辯護制度之旨，其所踐行之訴
訟程序，難謂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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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787號刑事判決理由
○ 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應一律注意，詳為

調查，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以
定其取捨，並將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於判決內詳為說明。故有
罪之判決書，對被告有利之證據不採納者，應說明其理由，否則即
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又證據之證明力，固屬法院本於確信自由
判斷，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如其判斷仍存有疑竇，在
釐清前，尚難遽採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

○ 依事實欄四至六之記載，原判決認定許○○等3人上開犯行，係以
許○○等3人知悉所載之工程進度證明書與經余○○建築師事務所
認證之工程進度不同，且共同被告郭一昌所製作之工程進度圖部分
工程項目之「工期」、「預定開始時間」及「預定完成時間」之記
載均遭竄改，竟未核對相關支出單據、憑證，或向余○○建築師事
務所求證，逕行出具工程進度證明書，顯然刻意放水，有行使業務
登載不實及對銀行詐欺、加重詐欺犯行。但許○○等3人始終否認
犯行，並以不知郭一昌製作之工程進度圖係屬虛偽置辯。又：…依
卷證及原判決所載，許○○於偵審期間已提出相關診斷證明書，辯
稱：出具工程進度證明書期間，適逢其子重症及過世而長期請假，
本案係夏○○至醫院告知，其信任夏○○專業而簽名，無犯意聯絡
等語（見原判決第115頁第15至19行，他字第1316號卷㈢第241頁，
第一審卷㈢第100至112頁，原審卷㈥第431至447頁），所辯是否屬
實，何以不足採信，原判決未予說明，逕為許銘陽不利認定，自不
足以昭折服，併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建築師涉嫌用印不實工程進度案(案例3)

36



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號刑事判決理由
 依卷附聯合授信合約第6條第4項第1款規定，慶陽海洋公司欲申請動用乙項授信時，

應檢具本案之建築師查核證明文件或管理銀行認可之建築經理公司出具之工程查
核報告書，以及本計畫案之相關用款憑證，包括但不限於發票或經管理銀行認可
之其他相關憑證；再依聯合授信合約第6條第4項第2款規定，慶陽海洋公司於申請
動用乙項授信時，應於其依前述規定所提供相關用款憑證所載金額之六成範圍內
申請動用額度。證人即土地銀行高雄分行授信管理襄理高啟哲於偵訊時證稱：原
則上我們還是依照聯貸契約書面審核前述的證明書及發票等，依證明書所載的施
工比例來核撥貸款的比例等語，證人林靖文於調詢時證稱：工程進度比例是核貸
金額上限及於第一審證述：撥款上限我們是以工程進度表的比率去換算成撥貸金
額；其實整個BOT案的完工進度我們根本看不出來，所以回到最初的規定，銀行還
是要請本案的建築師出具相關證明，我們是相信建築師的專業；只提供單據不行，
還是要有建築師出具的證明文件等語。依此情形，建築師出具之工程進度證明書
既作為聯貸銀行乙項授信撥款上限之依據，則許○○等3人所簽證之系爭工程進度
證明書自應確實查核，不得造假。

 由系爭2份工程進度證明書均記載「此致台灣土地銀行高雄分行」，而梁耕華寄電
子郵件給許○○等3人用印時，在電子郵件中已提及「因與銀行資金運用相關方面
的問題，又要請您協助蓋章」等語，及證人廖雪杏（禾揚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副理）
於偵訊時證稱：扣案電子郵件資料是梁耕華提供給3位建築師，目的是慶陽要向銀
行貸款等詞，可知梁耕華及許○○等3人均知悉系爭2份工程進度證明書均是要作
為向土地銀行高雄分行貸款使用。則土地銀行承辦人員之所以因誤信慶陽海洋公
司申辦乙項授信動撥所提出之系爭工程進度證明書，而核撥上開授信款項，即難
認與許○○等3人出具之工程進度證明書並未據實查核記載而不具關連性。許○○
等3人所為有無幫助加重詐欺之故意或不確定故意，即非全無研求之餘地。

 乃原審未斟酌上情，詳察審認，仔細說明其論斷之理由，並綜合卷內各項資料，
相互參酌，整體觀察而為評價，是否仍不足為被告不利之認定，即遽行切割案內
事證，逕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其取捨證據及判斷證明力之職權行使，難認與經驗
法則、論理法則無違，併有調查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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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3號刑事判決理由
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 被告3人以上開不實工程進度圖、工程進度證明書，向聯貸銀行申請乙項授
信款項第2、3次動撥，致土地銀行高雄分行不知情之承辦人陷於錯誤，因
而動撥上開金額並匯至慶陽公司帳戶內，致聯貸銀行受有損害等事實，堪
以認定。被告3人上開所辯均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 論罪（刑之減輕事由）
○ 被告3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向銀行詐欺取財達1億元以上罪

（事實四）部分，法定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千萬元
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不可謂不重，惟考量被告3人為出具上開不實工程證
明書之建築師，其等明知自己未確實查核確認原審被告梁耕華提供之工程
進度證明圖內容之真實性，即草率出具上開工程證明書，行為固應非難，
但審酌並無證據證明被告3人出具上開不實工程進度證明書有何獲利，反是
慶陽公司至今仍積欠禾揚事務所關於監造服務酬金及設計費用合計1,140萬
元，有禾揚事務所之支付命令聲請狀、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6年度司促字第
21073號支付命令及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在卷可參（D1卷第683至689頁），
則被告3人雖違反其等身為專業建築師之職責，配合慶陽公司之貸款需求出
具上開不實工程進度證明書，而共同犯向銀行詐欺取財達1億元以上犯行，
衡其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非不可憫恕，如量處法定最低度刑仍嫌過重，實
屬情輕法重，經綜合考量被告3人之客觀犯行及主觀惡性暨其等犯罪情狀，
爰就其3人共同犯向銀行詐欺取財達1億元以上罪部分，均依刑法第59條規
定酌量減輕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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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金上重更二字第3號刑事判決理由
 上訴駁回（事實欄四、五罪刑）部分：

○ 原審認被告3人就事實四、五部分罪證明確，因而適用上開法律規定，並以
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3人均為建築師，基於其等之專業倫理，本
應依其專業據實認定工程進度後始能出具證明書，其等均明知梁耕華要求
出具證明書內之總工程進度超出其等承攬本件工程之範圍，其等並無資料
能確實查核，卻仍配合梁耕華之要求出具上開2份工程進度證明書，致使銀
行因而陷於錯誤，而核撥上開款項，造成之損害非微。又被告許○○在出
具上開2份工程進度圖之期間，因其子罹癌住院，其向公司請假在醫院照顧
兒子，證明書之內容都是由被告夏○○向其說明狀況並拿到醫院讓其簽名，
因而認被告許○○之犯罪情節惡性較被告夏○○、彭○○為輕。再審酌被
告3人於本案之前均無前科，素行尚可，及其等分別於原審陳述之學歷、經
歷、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詳見B7卷第217至218頁）等一切情狀，就其等
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即事實欄四）部分，量處被
告許○○有期徒刑1年7月、各量處被告夏○○、彭○○均有期徒刑1年8月；
就其等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即事實欄五）部分，量處被告許○○
有期徒刑1年2月、各量處被告夏○○、彭○○均有期徒刑1年3月。經核原
判決就此部分之認事用法，核無不合，各罪宣告刑亦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
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且無明顯過輕、過重而違背比例原則或
公平正義之情形，應屬適當。被告3人上訴否認犯行，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
決就事實欄四部分不應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另就事實欄四、五部分量
刑均過輕而有不當，均無理由，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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